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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关于依托单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的通知 

依托单位是科学基金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核申请材

料、提供研究条件保障、跟踪项目实施、监督经费使用、发挥资助效

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期科学基金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时

期，需要依托单位切实发挥主体责任，在引导科研人员提出高质量申

请、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作风建设、推动改革精神落实落地等方面采

取更有力的举措。为此，在《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即将发布之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希望依托单位特别重视，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高度重视，切实提高项目申请质量。 

一要扭转“重申请、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鼓励

科研人员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难题，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急迫需要

和长远需求，不断增强科学问题凝练的科学性、前沿性和针对性，提

出高质量的项目申请,在提高申请获资助率上下功夫。二要强化工作

职责，着力优化单位内部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避免通过下指标、发

奖励、惩罚性激励等方式盲目提高申请量；杜绝将科学基金项目与职

工晋升、工资、奖金等挂钩。三要树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和用人导向，破除

“四唯”，坚持凭能力、实绩、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资历、看“帽子”

等倾向，坚决避免科学基金项目异化使用。 

二、合理放权，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自主权。 

一要持续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

制，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要加强预、决算管理，建立决算公开

机制；规范支出行为，优化报销管理，关注预算执行进度；加快建立

健全财务助理制度；强化间接费用及结余资金的统筹使用；妥善推进



 

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三要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按照“放管服”

改革精神，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

活力，确保各项改革政策接得住、用得好。 

三、树己树人，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和诚信建设。 

依托单位是科研作风学风和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要与自然科

学基金委一道，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和优良健康的科研生

态。 

一要将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摆上重要日程，进一步

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责任传导，确保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各

项要求落实到位。二要加强日常科研诚信教育引导，对申请材料相关

信息的审核严格把关，严禁提供虚假信息、夸大不实、弄虚作假，严

禁参与或组织任何形式的“请托”“打招呼”“围会”和违规打探项目

评审信息等行为。三要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对有关科学基金项目

的重大科研作风学风、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及结

果按要求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确保本单位科研活动的原始记录及

时、准确、完整，保存得当，做到可查询、可追溯。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把各依托单位签署的承诺书作为批准科学基

金项目的重要依据并纳入重点核验范围，对不实承诺或违背承诺的，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限期整改；各依托单位在科研作风学风和科

研诚信建设方面的主体责任履行情况将纳入信誉记录，对存在问题较

多的，将列入重点监督对象。 

自然科学基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基金

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对依托单位的统一指导和协调联动，为全面促

进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理念先进、

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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